
关于组织 2024 年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二级培养单位：

根据江苏省学位办《关于做好 2024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

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

申报工作的通知》（苏学位办函〔2024〕4 号）文件精神,

现将我校“2024 年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

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立项宗旨及要求

课题旨在引导研究生导师、管理人员针对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创

新性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不断提升我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研究的水平，探索形成江苏省研究生内涵式发展的特色亮点，

培育一批优秀教改成果，为我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改

革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具体要求包括：

1.课题符合新时期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理念，致力于研

究解决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具有较强

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先进性。

2.课题具有良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基础，拟

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富有创新性，对高层次创新人才

培养有重要促进作用。

3.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思路清晰，有整体的研究与实施

方案，有明确的预期成果，预期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意



义和较好的推广价值。

4.课题申报主持人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具有丰富的研究生培养、管理经验，有较好的研究水平和组

织能力。鼓励培养单位从事学科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专

职人员积极申报。具有研究生教育管理经历 5 年以上的专职

人员申报可不受学历、职称限制。

5.正在主持“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与实

践课题”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

二、课题类别与名额分配

教改课题分为重大课题、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鼓励多

个研究生培养单位联合申报，推动研究、解决学科发展和研

究生教育中的共性问题，联合申报的项目需明确主持单位及

教改课题负责人。重大课题选题可参考《2024 年江苏省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重大课题申报指南申报指南》（附件

1）。

课题由省教育厅立项、学校拨付经费资助。重大课题每

项资助 5 万元,学校限报 1 项；重点课题每项资助 2 万元，

学校限报 2 项；一般课题每项资助 1 万元，学校限报 2 项。

课题通过二级培养单位申报。公共卫生学院、基础医学

院、第一临床医学院限报 2 项，其他培养单位限报 1 项,由

医学教育研究所、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合议，经公示后，

统一报送推荐项目。

三、申报流程及要求



3 月 18 日前，申报人进入校园网-网上办事大厅，登录

教研系统，在页眉“教研项目申报”菜单下，点击“关于组

织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进入编辑界面后，填写相应信息。注意：（1）“项目名称”

填写格式为“KT10312 南京医科大学-课题名称”，课题名称

应与申报书封面“课题名称”内容保持一致。（2）各申报

人上传实名课题立项申请书（PDF版，附件 2）、匿名课题

立项申请书（PDF版，附件 3）和申报汇总表（Excel版，附

件 4）。

南京医科大学医学教育研究

3月20日前，请各培养单位按照文件（苏学位办函〔2024〕

4 号）和本通知相关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推荐

优秀项目，以研促建，切实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工作。

注意：各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审核员请依照本单位限

额，在校园网-网上办事大厅-教研系统-教研项目中对应点

击“通过”，完成二级单位推荐，学校层面统一评选。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医 学 教 育 研 究 所 医 学 教 育 研 究 室 ： 丁 竞 竞 ，

025-86869170；dingjingjing@njmu.edu.cn。

所

2024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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